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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省社会福利专项资金养老服务体系
建设-敬老院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广东省民政厅

2018 年 7 月

一、基本情况

2017年省社会福利专项资金下达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-敬

老院项目资金共计 10620 万元。其中，《关于提前下达 2017 年

省财政社会福利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16〕285 号）

下达资金 9620 万元；《关于下达省财政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补

助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17〕114 号）下达资金 1000 万元。

（一）安排的政策依据

根据《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的通

知》（粤府〔2016〕86 号)、《关于印发<广东省福利彩票公益

金使用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14〕70 号）、《广东省

省级财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粤财社〔2014〕

143 号）和《关于开展 2017 年度省级部门预算编制工作的通知》

（粤财预〔2016〕177 号）要求，研究拟定 2017 年度养老服务

体系建设补助-敬老院项目资金预算安排方案。

（二）资金主要分配方式

项目总资金 10620 万元，全部按项目法分配，分配程序和使

用用途符合《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》、《广东省福利彩票公益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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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管理办法》、《广东省民政厅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管理细则》

等规定。

（三）资金分配程序

2017 年省社会福利专项资金项目预算由各地市（含财政直

管县）根据自身建设需要提出。根据各地报送项目预算的基础上，

结合资金可安排预算额度，确定预算安排原则，并据此拟定了

2017 年省社会福利专项资金预算方案（初稿），经处务会议讨

论，分管厅领导原则同意后，提交厅计财处，报分管计财的厅领

导审核、厅主要领导同意后提交厅评审委进行审定。

（四）扶持对象及范围

1.根据《关于提前下达 2017 年省财政社会福利专项资金预

算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16〕285 号），下达资金 9620 万元。

其中，养老机构（敬老院）新建、扩建和改建项目 2570 万元，

养老机构（敬老院）设施改造项目及设备配置更新项目 5510 万

元，养老机构服务补贴类项目（敬老院）1540 万元。

2.根据《关于下达省财政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补助资金的通

知》（粤财社〔2017〕114 号），下达资金 1000 万元，全部为

养老机构（敬老院）新建、扩建、改建项目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等级和分数

对照“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”进行自评打分，

评级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2017 年省社会福利专项资金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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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服务体系建设-敬老院项目绩效自评得分 75 分，自评等级中。

评价指标

自评得分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名称 权重(%) 名称 权重(%) 名称 权重(%)

绩效目标 20

目标设置 15

完整性 5 5

科学性 5 5

可衡量性 5 4

量化指标 5

预期产出指标 3 3

预期效果指标 2 2

绩效监控 30

资金管理 18

资金分配 4 4

资金到位 2 1

资金支付 6 3

支出规范性 6 6

事项管理 12

实施程序 8 8

管理情况 4 3

绩效结果 50

经济性 5 预算(成本)控制 5 5

效率性 10 完成进度及质量 10 4

效果性 30

社会经济效益 25 12

可持续发展 5 5

公平性 5 公众满意度 5 5

合计 100 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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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

1.专项资金支出情况

根据《关于提前下达 2017 年省财政社会福利专项资金预算

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16〕285 号）、《关于下达省财政福利彩

票公益金项目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17〕114 号），2017

年省社会福利专项资金下达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-敬老院项目

资金共计 10620 万元，实际支出 4274.5 万元，实际结余 6345.5

万元，支出率 40%。

2.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通过实施 2017 年省社会福利专项资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

助-敬老院项目，加快我省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敬老院

建设，支持区域性敬老院建设，完善敬老院设施设备配置，提升

敬老院管理服务水平，深入推进公建民营供给侧改革，在履行政

府对特困供养人员的兜底保障职责，使特困供养人员在共建共治

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的同时，为全省失能、半失能老年人

提供养老服务，提高社会对敬老院服务的满意度，共享改革开放

成果。2017 年，省资助经济欠发达地区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敬老

院项目 24 个，其中区域性敬老院项目 3 个，升级改造机构护理

型床位 4985 张，目前共有 381 家敬老院消防设施设备达到消防

安全技术要求并取得消防行政许可，约占机构总数的 30.4%。

（三）资金管理情况

1.根据《关于提前下达 2017 年省财政社会福利专项资金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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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16〕285 号），2016 年 12 月 21 日下达

项目资金 9620 万元，到位率 98%。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评价

期，实际支付 3972.4 万元，实际结余 5647.6 万元，支出率 41%。

2.根据《关于下达省财政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补助资金的通

知》（粤财社〔2017〕114 号），2017 年 6 月 15 日下达项目资

金 1000 万元，到位率 100%。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评价期，

实际支付 302 万元，实际结余 698 万元，支出率 30%。

3.2016 年 12 月 21 日粤财社〔2016〕285 号文下达各地市资

金到位支出情况如下：

表 1-1：养老机构（敬老院）新建、扩建和改建项目

序号 地市

资金到位支出情况（万元） 项目进展情况（个）

安排金

额

到位金

额

支出金

额

结余结

转金额

支出率

下达项

目个数

已完工

正在建

设

尚未动

工

1 河源市 50 10 10 40 20% 1 1 0 0

2 梅州市 1030 1030 0 1030 0% 2 0 0 2

3 肇庆市 1040 1040 0 1040 0% 2 0 0 2

4 阳江市 400 400 300 100 75% 3 1 0 2

5 云浮市 50 50 50 0 100% 1 1 0 0

合计 2570 2530 360 2210 14% 9 3 0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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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2：养老机构（敬老院）设施改造项目及设备配置更新项目

序号 地市

资金到位支出情况（万元） 项目进展情况（个）

安排金

额

到位金

额

支出金

额

结余结

转金额

支出率

下达项

目个数

已完工

正在建

设

尚未动

工

1 韶关市 145 145 15 130 10% 4 1 0 3

2 河源市 96 96 88 8 92% 7 6 0 1

3 梅州市 120 120 98 22 82% 8 5 2 1

4 惠州市 13 13 0 13 0% 2 0 0 2

5 汕尾市 650 650 630 20 97% 3 1 1 1

6 江门市 69 54 46 23 67% 5 4 0 1

7 阳江市 460 460 275 185 60% 31 18 1 12

8 湛江市 97 97 97 0 100% 14 14 0 0

9 茂名市 120 15 15 105 13% 9 1 0 8

10 肇庆市 1283 1283 37 1246 3% 8 3 0 5

11 清远市 1005 1005 323 682 32% 8 1 2 5

12 潮州市 15 15 15 0 100% 1 1 0 0

13 揭阳市 90 90 60 30 67% 6 4 0 2

14 云浮市 1347 1347 607 740 45% 16 6 4 6

合计 5510 5390 2306 3204 42% 122 65 10 47



7

表 1-3：养老机构（敬老院）服务补贴类项目

序号 地市

资金到位支出情况（万元） 项目进展情况（个）

安排金

额

到位金

额

支出金

额

结余结

转金额

支出率

下达项

目个数

已支出

正在支

出

尚未支

出

1 汕头市 5 5 5 0 100% 1 1 0 0

2 韶关市 215 215 196 19 91% 61 51 6 4

3 河源市 218 218 215 3 99% 53 52 0 1

4 梅州市 141 141 85 56 60% 37 9 28 0

5 汕尾市 30 30 16 14 53% 8 4 0 4

6 江门市 13 13 2.4 10.6 18% 3 0 1 2

7 阳江市 202 202 202 0 100% 44 44 0 0

8 湛江市 355 355 355 0 100% 79 79 0 0

9 茂名市 44 17 12 32 27% 12 2 2 8

10 肇庆市 100 100 68 32 68% 28 14 5 9

11 清远市 54 54 11 43 20% 14 3 0 11

12 潮州市 5 5 0 5 0% 1 0 0 1

13 揭阳市 89 89 89 0 100% 21 21 0 0

14 云浮市 69 69 50 19 72% 17 12 0 5

合计 1540 1513 1306.4 233.6 85% 379 292 42 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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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017 年 6 月 15 日粤财社〔2017〕114 号文下达各地市资

金到位支出情况如下：

表 1-4：养老机构（敬老院）新建、扩建、改建项目

序号 地市

资金到位支出情况（万元） 项目进展情况（个）

安排金

额

到位金

额

支出金

额

结余结

转金额

支出率

下达项

目个数

已完工

正在建

设

尚未动

工

1 韶关市 30 30 30 0 100% 1 1 0 0

2 梅州市 198 198 118 80 60% 3 1 0 2

3 汕尾市 300 300 154 146 51% 1 0 1 0

4 阳江市 352 352 0 352 0% 8 0 0 8

5 肇庆市 50 50 0 50 0% 1 0 0 1

6 清远市 70 70 0 70 0% 1 0 0 1

合计 1000 1000 302 698 30% 15 2 1 12

（四）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

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》

（粤府〔2015〕25 号）、《广东省养老服务体系“十三五”规

划》（粤民发〔2016〕160 号）、《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广东

省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公建民营社会化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粤民发〔2016〕77 号）、《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落实特

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公建民营社会化改革的通知》（粤民函

〔2017〕1142 号）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

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》（粤府办〔2018〕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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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等有关工作要求得到有效落实，我省农村敬老院建设不断完

善，机构服务水平不断提升，社会满意度不断提高。通过实施敬

老院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，推动敬老院基础设施建设，满足特

困供养人员集中供养需求；通过实施敬老院设施改造及设备配置

更新项目，确保机构消防等设施设备符合要求，改善敬老院居住

环境，同时深化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公建民营供给侧改革，将

机构床位升级改造为护理型床位，满足失能、半失能特困人员护

理服务需求；通过实施敬老院服务补贴类项目，充实服务力量，

提升管理服务水平等。

（五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一是项目资金到位时间和绩效评价时间间隔较短，难于体现

资金使用绩效。如《关于下达省财政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补助资

金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17〕114 号），资金下达时间为 2017

年 6 月 15 日，距基准评价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仅半年时间，

且部分地区资金滞留在市、县财政的时间较长，项目实施时间较

短，无法体现成效。

二是建设项目前期准备阶段工作程序多，涉及国土、规划、

消防、环评等，实施周期较长，有些建设项目规模大，设计方案

多次论证修改，使得部分项目建设进展缓慢，资金支出率不高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一是加快资金下拨。强化财政、民政部门沟通协调，及时逐

级下拨资金，确保资金不滞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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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压实主体责任。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切实履行建设主体责

任，倒排工期，列出时间表，加快推进项目建设，使项目尽早建

成投入使用，同时积极争取国土、消防、规划等部门支持，帮助

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选址、规划等问题。

三是加强监督监管。各地民政部门建立项目建设进度台账，

定期跟踪项目实施情况，指导用款单位规范实施项目，加快资金

使用和项目开展进度。


